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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加入广西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为

其成员单位的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以及《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拟加

入广西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成为其成员单

位，我们认为： 

1、为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和费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盘活自有存量

资金，拓宽融资途径，为公司的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公司拟加入财务公

司成为其成员单位并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结合公司经营与发展需要，财务公

司将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在银监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业务需求提供包括结算、存款、信贷及经银监会批准的

其他金融服务。 

2、鉴于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

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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